附件3

关于XXX同志在编在岗及同意调出的证明


[bookmark: _GoBack]兹证明XX单位XX职务XXX同志，身份证号码为：XXXXXXXXXXXXXXXXXX，学历、XX学位，系我单位XX科室（股室）的在编在岗人员，XXXX岗位、级别为XXXX，于XXXX年XX月通过公开招考（人才引进或其他形式）方式成为全额拨款（或差额拨款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现在我单位工作，确为正式在编在岗人员，已通过试用期满考核并届满最低服务期限。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该同志参加2026年柳河县域外事业单位人才回引报名、审查、考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、办理调动手续等程序，如其通过2026年柳河县域外事业单位人才回引相关程序，同意配合办理调转手续，支持其本人返柳工作。
特此证明。

主要负责同志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


年  月  日

